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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某媒體調查，為什麼台灣學⽣補習⼈數依然如此眾多，結果發現前三
名補習理由為：⼀、⽗母希望孩⼦不要輸在起跑點上。⼆、其他同學都在
補，我也要去補習。三、學校⽼師教得不好。這些原因正好反映出，台灣
補習教育並未因推動教改、減輕升學負擔⽽減少。

早在⼆○○三年筆者出版的《誰作弄了台灣教改》⼀書中，就曾預⾔教改
後，補習班不但數量不會減少，反⽽會出現比教改前更多元與複雜的補習
形式。

這⼀次作家林奕含不幸早逝的消息傳來，政⼤師⽣除了為這位校友感到惋
惜與哀悼外，也不禁要問：為什麼如此資優⽣，仍必須參加補習，因⽽遭
受傳⾔中補習班狼師的非禮傷害︖更多關⼼者更質疑：台灣各機關對於補
習教育管轄鉅細靡遺，但為何獨漏在講台上執教的「補教教師資格規定」︖

根據教育部⼀○三年⼀⽉三⽇公布的「短期補習班設⽴及管理準則」等條
⽂發現，相關補習教育法規，除了交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⾏政機
主管與監督，且多在規範補習班負責⼈、設⽴⼈及班主任學歷的資格、經
歷與條件，即使在該準則第五章之負責⼈及教職員⼯規定，也完全未提補
習班教師之資格，反⽽僅在第⼆⼗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不得擔任補
習班設⽴⼈及班主任：

⼀、現役軍⼈、現職公務⼈員、現任公私⽴學校專任教師、代理代課教師
及在學學⽣。但設⽴⼈或班主任因在職進修取得學⽣身分者，不在此限。
即使在⼆⼗⼀列有補習班應聘請具其開設科⽬專業資格之教學⼈員。前項
專業資格，依國、內外公、私⽴學校、機構、單位核發之畢（結）業證書
等相當寬鬆與籠統認定。

相對於體制內中⼩學教師養成資格的層層關卡與⾼⾨檻，政府法令卻對補
教教師資格網開⼀⾯，不但缺少具體教師資格規定，也無任何相關的法規
或機制規範適任者。此種完全交由補習班⾃律與商業競爭機制的不作為，



⼀旦遇有師⽣間的糾紛時，或不適任教師時，只能任憑補習班負責⼈的良
⼼，無法透過正常的管道，有效處理。

在相關法令規章的不完整，與地⽅政府監督⼈⼿不⾜的限制下，⾃然讓⼀
些唯利是圖的補習班與不肖補教教學⼈員掛帥，不計資格與師道，只要能
夠招攬學⽣上⾨，即是補教界的⽣存王道。

反觀附近東亞地區以升學補習著稱的地區，無論⽇本、南韓、中國⼤陸，
甚至港澳等地，甚少聽到補教名師以化名與假名身分執教的問題。

只有台灣過去若⼲公職⼈員與學校教師，為了規避下班後違法兼差及規避
稅收等問題，透過化名來隱藏真實身分。於是形成了⽇後補教⼈⼠紛紛以
假名的風氣，結果讓許多講台下的學⼦與家長，對⽼師的真實身分資格學
歷等毫無所悉。

補習班變成販售升學考試技巧，如同另類⼤賣場般，提供各式各樣未經過
合格檢驗的⼈員，站在講台上授業解惑。至於教師的是否有損師道，只能
憑台下未成年學⽣的⾒仁⾒智，家長與社會⼤眾等無從得知。

為了杜絕下⼀次不幸事件，應該是重新規定補習班教師資格的時候了！


